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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預計於 113 年 7 月 30 日(星期二)辦理線上的實習學生操作說明會，歡迎 

  準實習學生踴躍參加！ 

 

 



 

      

 

 

 

 

 

 

 

 

 

 

 

 

 

 

 

 

 

 

 

 

 

 

 

 

 

 

 

 

 

 

 

 

 

 



 

 

請同學加入師資培育中心 實習生粉絲團 
 

 

 

 

 

 
                                           實習生粉絲團  歡迎您 

 

 
通訊備忘錄 
 
師資培育中心 

04-7232105#1101 王主任智弘 (綜理師資培育中心業務) 

實習輔導組 

#1111 阮組長家慶 (綜理實習輔導組業務) 

 

#1112 謝小姐佳倩 (辦理返校座談、教師證書申請、就業調查等) 

#1114 洪小姐美花 (核發實習獎助金、實習證明、實習學生證、實習輔導教師聘書等) 

#1115 吳小姐湘榆 (公費生業務、清寒實習生獎助學金核發等) 

 

網址：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p/412-1007-371.php?Lang=zh-tw 

E-mail：mentor@cc2.ncue.edu.tw  

 

實習生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ncuepractice 

認證、加科及加另一類科由本中心課程與認證組承辦，相關問題請洽分機 1124  

 

學務處  04-7232105# 1955 軍訓室(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業務) 

 

各系所辦公室 (主辦返校座談) 總機：04-7232105 轉分機 

教育學院：輔諮系：2207、2208   特教系：2406  

文 學 院：英語系：2505、2508   美術系：2703     國文系：2606、2607   地理系：2805   

          歷史研究所：1933 

理 學 院：數學系：3205         物理系：3305     生物系：3405         化學系：3505 

科技學院：工教系：7204         財金系：7305   

社科學院：公育系：1937         運動學系：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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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辦理教育實習辦法  

108年1月2日行政會議通過 

112年4月19日行政會議通過 

112年11月15日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半年教育實習之

品質，增進實習輔導之效能，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理教育

實習辦法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境外教育實習指導原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教育實習機構：指提供教育實習之境內、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

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實驗教育學校、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部

落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二、實習指導教師：指本校聘任指導實習學生之教師。 

三、實習輔導教師：指本校聘任輔導實習學生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四、 教學實習輔導員：指本校聘任協同實習輔導教師實施教學實習之人員。 

五、實習學生：指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修習半年全時教育實習之學生。 

六、境外教育實習：指本校選送實習學生赴境外教育實習機構進行教育實

習。 

七、實習契約：指本校為辦理教育實習，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之契約。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實習係指師資培育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包括教

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行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年全時教育實習，實

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機構日間辦公時間內全程修習教育實習，不得進修學

位、兼職或從事其他業務。 

第四條 本辦法所訂半年教育實習，原則以每年八月起至翌年一月，或二月起

至七月為起訖期間。  

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連續實習半年。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受

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連續實習半年之限制： 

一、因重大傷病並取得醫院證明，並經本校同意者。 

二、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經本校同意者。 

三、申請於境內、外累計半年教育實習，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未於前項規定日期辦理報到者，應與教育實習機構協商補足教育實習日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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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 /實習學生
操作手冊

( 1 1 1年 8月版 )

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聯絡電話：04 - 7232 1 05# 1 1 55、 1 1 5 9
平臺網址：h t tp s : //e i i . n cue .edu . tw
問題諮詢：e i i @ c c2 . n c ue . edu . tw

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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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使用者登入說明(本平臺以帳號漫遊方式登入使用) 

一、師資生申請帳號 

如您想在實習階段前先行註冊帳號，請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首頁，

點選「師資生漫遊」圖示進行註冊。等到進入實習階段後系統將自動把您的身分

從師資生轉換為實習生，您可用同一組帳號及密碼持續使用，無須再重新註冊。 

 

在校師資生申請之帳號，僅適用於「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之使用，未

提供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權限及報名教師研習課程之功能，

如需擁有上述功能須進入實習階段成為實習學生身分時，系統將自行轉換身分便

可開始使用其功能。 

 
  

實習學生由「實習生登入」註冊及登入； 

師資生由「師資生漫遊」註冊後，由「實習生登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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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學生申請帳號 

如您想在開始實習後再註冊帳號，請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首頁，點

選「實習生登入」圖示進行註冊。 

 點選【實習生登入】→申請進修網帳號→點選【表 1-2：實習教師/實習生帳

號申請表】，填寫相關資料後，即可註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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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實習教師/實習生帳號

申請表」，再填寫相關資料。 

身分證第一碼英文字母須大寫。 

聯絡電話亦可填寫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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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學生如何登入實習平臺 

 
 
 
 
 
 

 
 
 
 
 
 
 
 
 

 點選【實習生登入】→輸入進修網帳號、密碼及驗證碼→點選身分驗證，即

可登入。 

 

實習生結束實習後三個月內仍可以登入平臺，但僅能檢視及下載檔案，

無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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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漫遊至實習平臺，仍需同意平臺的會員條款及填寫基本資料。 

僅須於第一次使用平臺時填寫相關基本資料畫面。以利平臺系統於必要之表單

欄位中自動帶入，以節省您的填寫時間，填寫完畢後，即可登入至平臺。 

身分證第一碼英文字母

須大寫且半型輸入。 

勾選我已經詳細閱讀並同意

上述條款，按下「同意」即到

下一個填寫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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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習學生/在校生資料維護操作介紹 

一、教育實習成績評定任務(必填) 

  
 點選【教育實習成績評定任務】→請先閱讀填寫說明→如要填寫作業，請點

選各實習任務(紅、黃、綠、藍表格)。 

 學生表單必選填及次數皆由各師資培育大學承辦人設定。 

※各師資類科實習任務總表請參考 P.9-P.12 

 

 

點選各任務表(紅、黃、綠、藍表格)後畫面呈現如下： 

  

此%數為*必填選單填寫之完成率，僅供參考，

請務必自行確認是否繳交完畢。 

點
選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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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 *為各師資培育大學設定之必填選單。 

 「教學演示評量表」為學生協助第三方教師放置教學演示評量表的地方，非

繳交作業地方，若老師未要求代為上傳，則此表件項目不需上傳。 

 填寫狀況 綠框 為文字框有輸入文字時，將會變成 綠框 ，若只上傳附件檔

案則 綠框 不會顯示。 
 

填寫作業請點選作業名稱，點選後畫面呈現如下 

 

 
填寫作業注意事項： 

 P-1-R 見習表單，請將所有見習之課數內容放置第一單元內即可，每一單元

格限制 10,000 個字，若填寫超過再填寫至第二單元。 

 若作業僅上傳附件檔案，可在單元格輸入「請詳見附件檔案」提醒教師查看。 

 所有實習任務作業，如超過師培大學規定繳交期間，將無法再填寫，需聯絡

師培大學承辦人員。 

可點選【範本】，即可參考。 

可將作業內容寫在單元格 

如有附件點選【選擇檔案】即可；如欲

新增多個檔案，請先放置一個檔案後，

再點選【新增檔案】放置第二個檔案。 

 
大小限制 30M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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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填寫完所有的必填任務後，系統將會自動發信給您的師培大學指導教

師、實習機構輔導教師(教學、導師、行政)，通知教師上平臺查看您的實習檔

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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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育實習任務總表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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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育實習任務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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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教育實習任務對照表： 

 
  



12 
 

特殊教育教育實習任務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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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績評語查詢 

此功能除了能查詢實習總成績及評語外，會設置成績提醒機制，提醒實習指

導及輔導教師(包含教學、導師及行政)成績評量狀況，並顯示成績評定流程狀態，

請教師各自登入平臺評定。 

可由此處了解您的輔導/指導教師評量狀況： 

若您的輔導/指導教師未完成評量，會出現下列： 
 

若您的輔導/指導教師皆完成評量，會出現下列成績評定歷程(改)： 

 
 

若您的輔導/指導教師未完成評量，實習總成績是無法看到的： 

 

點選即可檢視【教學演示】及

【實習檔案】評語。 

 

點選橘色點，可檢視各身分端狀況。 

皆須完成【教學演示】及【實習檔案】，指導教授才能評定【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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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成績完成、且實習結束後隔一天，才能查詢實習總

成績是否及格/不及格。 

 

查看教師評語(教學演示/檔案評定) 

輔導/指導教師在評量教學演示時，可依習慣選擇線上評定或檔案上傳方式，由

此處可知您的教師評定方式為何。 

評量狀態：「未評」：教師皆未評量 

「已評」：教師以「線上評量」方式評量 

        「已評(檔案)」：教師以「檔案上傳」方式評量 

輔導/指導教師皆評量完，可查詢實習總成績。 

若欄位為「- -」代表該項目

教師不需評；如滑鼠出現手

勢圖案及字體顯示藍色，代

表「已給評語」，可直接點選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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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成長紀錄/額外作業繳交 

(一) 額外作業繳交 
此地方的作業為教師或師培中心承辦人額外出作業之填寫處，如無額外

出作業，可不用填寫。 

 

 
 
 

 
注意事項： 

 請依照【繳交截止日期】，如超過作業繳交期限仍可繳交，但將呈現「遲交」

字樣。 

 當指導/輔導教師批改你的作業並給予評語後，系統將會自動發信通知，您可

點選「輔導/指導教師建議」之【查看建議】即可觀看老師給的評語。 

 點選【作業名稱】藍色字體即可填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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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作業名稱後畫面呈現如下 

 

 

 
  

可將作業內容寫在單元格 

大小限制 30M 內 

此區為老師出作業之題目、

注意事項及附件檔，請依照

老師題目作答。 

 

 

作業填寫完畢請先點選【暫存】，後點選【繳交】。 

P.S.【暫存】鈕僅代表暫存資料，並未繳交完畢，

須再次點選【繳交】即算繳交成功。 

點選【繳交】後，系統將會自動發信給出題者、師培大學指導教師以

及實習機構的輔導教師(教學、導師、行政)，請你的教師上平臺批改您

繳交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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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成長紀錄 
此功能為提供實習學生紀錄半年實習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可於實習結束前匯

出留存。 

 

 
 
 

  

點選鉛筆樣式編輯 

可選擇紀錄類別 

可記錄實習成長，點選【新增】鈕，實習結
束即可勾選框框並點選【匯出檔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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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履歷 

 

點選【實習履歷】畫面呈現如下 

 

  

點選【編輯】放置照片(大小限制 1M 內)，

以利承辦人製作「實習學生證」。 

 

 

手機或電話號碼格式皆需加上”-“ 
 



19 
 

參、更多功能 

一、績優獎參賽用檔案 

 

點選【績優獎參賽用檔案】畫面呈現如下 

 

 

 
 
  

可點選【教育實習計畫】進行填寫。 

 

可匯出實習績優獎競賽檔案格式，美編後可參賽。 

 

點選【查看內容】，可查看實習成長

紀錄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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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教育實習計畫】後畫面呈現如下 

 
 
 
 
  

將內容寫在單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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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返校座談會 

實習學生參加師資培育大學所舉辦之返校座談會時，與指導教師分組座談之

會議紀錄可記錄於此功能。 

 

點選【返校座談會】→可點選【新增】鈕 

 

點選【新增】鈕畫面呈現如下 

 

 

 

此為指導教師所指導所有學生之名單，被勾選之學

生即可看到該筆紀錄。(P.S.指導教師亦可觀看) 

 

將內容寫在單元格 

大小限制 30M 內 



22 
 

三、個人資料管理 

 

 

 

 
  

如聯絡之地址及電話有異動，或 EMAIL 

欲更換請直接修正後儲存，以利聯繫。 

 

實習學生如要修改密碼，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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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培中心/辦理實習單位公布欄 

 
 

 
  

點選【訊息標題】即可查看師培大學公告事宜；

也可利用【查詢】搜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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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專業指導社群 

 

點選【指導教師訊息公告】 

 
  

此部份為實習指導教師為主導所開立討論之社群，

可按主題直接進入該社群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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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主旨】進行回應，畫面呈現如下 

 

 
 

社群成員分配如下： 

1. 指導教師訊息公告：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學生。 

2. 指導社群：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視實習指導教師決定

社群成員。 

3. 實習學生輔導社群：實習機構承辦人、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 
  

大小限制 30M 內 

由此地方填寫回應內容，點選【送出】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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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線上問卷填答 

編輯填寫畫面  

(本項目為有問卷時才會顯示之功能項目，無問卷時則本項目不會顯示)；會先填

寫【平臺使用滿意度回饋問卷】，送出後再填寫【實習師資生問卷】。 

 

【平臺使用滿意度回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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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師資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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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閱讀完畢並同意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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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性平問卷填答 

※此問卷為不記名 

編輯填寫畫面  

(本項目為有問卷時才會顯示之功能項目，無問卷時則本項目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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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教學活動 

1. 依據「師資培育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23 條規定： 

實習學生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並經師資培育大學同意者，得於教育實習期間，配

合教育實習機構進行下列教學活動： 

一、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扶助、社團活動指導、監考或其他教學活動。 

二、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滿三個月之代課及幼兒園未滿三個月之代理教保

服務。 

前項教學活動，每週累計總節（時）數最高為十節（時），前項第二款代課或教

保服務，每月最高為二十節（時）；上開節（時）數，均不得計入第四條節

（時）數及日數。 

第一項教學活動，以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機構辦理者為限。 

2.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

作業注意事項」第 6 條規定： 

未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且應接受十八

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 

(１)大學生：指大學二年級以上（包括研究所）在學學生且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具有國語文、數學、英語文三學科教學知能者。 

(2)受有相關師資培育或特殊教育訓練者。 

(3)具相關科系或學習扶助經驗者。 

3. 申請流程為:學生線上申請→實習機構確認→師培大學建檔 

 
學生線上申請後，經實習機構端承辦人員端審查，再由師培大學建檔留存，

並同時發信副知實習指導教師。  

學生線上填寫

申請單

實習機構承辦人

線上確認

師培中心承辦人線上
匯出檔案，建檔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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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開始線上申請(有提供多選日期功能)，系統將自動判斷可申請時數

限制，若超過法規規定時數上限，將無法申請。 

申請「學習扶助」活動，可上傳「補救教學」的研習證明檔案。 

申請「其它教學活動」，請於文字框內輸入文字。

 

可下拉式選擇教學活動性質：如學習扶助、

社團活動指導、監考‥等。 

大小限制 30M 內 

 



師資培育中心
編印




